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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bject: 全面豁免二次創作，要求第三及第四方案以雙軌制並行

在市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 及支持度低時不應推出諮詢文件，現
時， 特首的民調不合格，特首靠黑社會支持 (天水圍論壇)、 行
會人選不濟，多名高官及行會成員下台。版權惡法修訂裏，引入
了所謂「安全港」機制。理論上，它是讓網上服務的提供者（包
括論壇、討論區、留言板、網誌的管理者），只要「合力打擊侵
權」，就不用連坐受累。實際上，它強迫網上服務提供者必須同
流合污，在法庭未裁定該二次創作作品是侵權物前，就要在短時
間內把它移除，更可能要把二次創作者、上傳者或發佈者的個人
⾝份及私人資料，提供給投訴者。否則，網上服務提供者就有可
能被控，面對法庭審訊。這除了逼迫服務提供者出賣良心，更簡
直是威嚇他們，尤其是許多論壇、網誌的管理者只是學生！

認爲「安全港」是「安全」的， ⾝ ⾝恐怕只有樂於出賣網 私 資料
的無良服務提供者，以及輕易作擧報的版權收費公司。法例對二

⾝次創作者和有良 的服務供應者如斯逼迫，卻對擧報者極度寬
鬆。理論上，擧報者提供的資料必須眞確，不能說謊，否則是刑
事罪，但實際上卻缺乏監察和制衡。被投訴的用戶不能得知擧報

⾝者的個 資料，擧報者要使擧報有效， ⾝所需提供的資料亦不 得
很充份。 ⾝結果若有 要濫用，胡亂擧報，二次創作作品就很容易
會消失。我認為政府應以民間的UGC豁免方案立法，真正全面
豁免二次創作人在個人用途、非商業貿易使用時的刑事及民事責
任，則版權擁有人的刑事及民事責任都可全面豁免。

保障二次創作，最基本當然是給它應有的空間。否則，「皮之不



存，毛將焉附」，沒有二次創作空間，又如何談創意工業？

凡是個人使用，並非拿來做世界貿易的，就正如陽光空氣一樣，
每個人都有權使用。方案一、二，豁免條件嚴苛，而且仍保留民
事責任，即使不入獄，民間填詞人可以被告至破產，已足夠扼殺
填詞的應有空間。

方案三乍看呼應 了民事、刑事皆豁免的聲音，細看卻只局限於
對某幾種作品的保護。填詞呢？不論政府知識產權署網站上的簡
報，還是既得利益商家扔出來亂搬籠門扭曲事實的文 件，都聲
稱填詞不屬於（或很可能不屬於）豁免範圍，像蘇東坡搬未付上
天文數字金額買得授權就填詞的傢伙，依然是應當身陷囹圉的罪
犯。另外，有人要求 youtube或其他 ISP takedown有關惡搞作品
時，製作網民有機會提出抗辯。這是關係到安全港的設計。政府
諮詢文件只討論戲仿、諷刺、滑稽同模仿作品，並無提供其他版
權的視野，而且偏重於刑責嘅討論，三個方案有兩個都只討論刑
責，公眾根本看不到，如果沒有整體法律豁免，安全港制度寫得
再好都幫不到網民。網民看不到這個事實，在三個方案揀一個，
實在瞎子摸象。

為什麼政府諮詢文件整得這麼零碎，是不是唔係諮詢完戲仿作品
就當整個版權法諮詢完成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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